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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概述 

（一）制定制度的目的及意义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是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中最根本、最

基础的工作内容，也是节能管理部门实行正确决策和科学管理的一项重

要保证。为加强和规范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对 2011 年印发

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制度》进行修订，并更名为《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以下简称《统计制度》），已经国家统计局批

准（国统制〔2013〕64 号）。 

实施该制度将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

全面系统地掌握各级公共机构使用的各类型能源资源消费状况，为各级

节能管理部门制定节能政策、规划和标准，编制和核算节能指标，以及

开展节能检查和考核等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和支撑；将更好地指导和督

促各级公共机构定期了解本单位能源资源消费状况，适时分析能源资源

消费变化趋势，切实加强日常节能管理，深入挖掘节能潜力，不断提高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二）制度的属性及其制定的法律依据 

《统计制度》是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对公

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统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统计调查项目属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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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统计调查项目，其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已经国家统计局审查，其

中指标涵义、调查范围、调查表式、统计代码等都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

准制定。作为部门统计调查制度，必须在报表的右上角标明法定标识，

法定标识包括：表号、制表机关、批准机关/备案机关、批准文号/备案

文号、有效期截止时间，法定标识不能随意更改和删除。 

《统计制度》制定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

定、第九条规定；《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有关规

定（详见《统计制度》封二部分）。 

（三）制度结构 

《统计制度》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部门统计

调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1999 年 10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令第 4 号公布）

中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的要求制定的，由总说明、报表目录、调查表式、

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实施方案、附录六部分构成。 

总说明：说明了统计制度制定的目的，统计制度的性质，组织实施

的主体，统计调查的对象、内容、方法，各主体的职责范围，统计调查

报表形式、填报方法、报送要求以及执行的统计标准等内容。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调查的对象为全国范围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所有的公共机构，调查内容为公共机构的基本情况和公共机构能源资源

消费情况两类信息，调查方法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报表目录：列出了需向国管局报送统计报表的单位、报表类别、报

表周期和报送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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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式：列出了统计调查使用的两类报表的规范格式。一类是四

张基础表，在统计制度中表述为基层表，包括：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公

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公共

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另一类是四张汇总表，在统计制度中表述

为综合表，包括：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统计

汇总情况、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 

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是对统计调查表中的各类统计调查指标

的含义、填写要求的详细说明。 

实施方案：是国管局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

消费统计调查的工作要求。明确了职责分工、统计报表的填报主体，统

计调查数据质量控制、统计报表的报送周期及时限要求，数据应用和数

据安全管理的要求。 

附录：给出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台帐和公共机构基本情况

汇总表的规范格式。 

（四）修订情况说明   

国管局从 2009 年制定并组织实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制

度》，于 2011 年进行了修订。本《统计制度》是总结以往制度实施情况

的基础上，充分征求各地区、各部门统计工作人员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和

建议，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第二次修订而成的。这次修订主要从指标设

置、表式规范及报送期限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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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精简部分统计调查指标。主要原因是从近年来的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消费统计结果显示，《统计制度》中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煤油

的消费量占总能耗的比例都不及 0.5%，为此，将上述三种能源的 6 个指

标（消费量、费用指标）删除，使用以上 3 种能源的公共机构可将实际

消费情况统计纳入其他能源。 

二是优化调整基本信息指标的报送方式。主要考虑到《统计制度》

“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基层报表中除建筑面积、用能人数、车辆数量外

的指标都属于公共机构属性等方面的静态情况，为避免基层公共机构定

期（每月、季）重复填报，将上述 3 项与能源资源消费关联性强、处于

动态变化的指标移入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报表继续实行月

报或季报，将“公共机构基本情况”报表调整为年报。 

三是增加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调查内容。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各领域使用的数据中心机房规模

快速增长，机房能耗也呈逐年增长态势，国家节能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数

据中心机房节能，明确要求我局加强对公共机构领域内的数据中心机房

节能管理和改造工作。据调查，数据中心机房在部分国家机关、高校、

医院的耗电量已占本单位总用电量的 30%以上。为全面掌握各地区、各

类型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耗情况，修订后的《统计制度》设置了数

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情况调查表，进行相关情况的调查。 

四是增加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情况调查内容。据调查，北方

冬季采暖的能源消费量在公共机构能耗总量中占比较大，近年来南方夏

热冬冷地区的公共机构冬季采暖能耗也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原《统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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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仅设供暖面积、煤的消耗量等指标，难以满足相关情况分析需要，

修订后的《统计制度》设置了采暖能源资源消费情况调查表，开展相关

情况的调查。 

五是规范调整部分调查表式。《统计制度》中“部门汇总情况”和

“行政区域汇总情况”2 张汇总报表表式相同，且采用横排式，填写很

不方便，这次修订合二为一，并采用续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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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制度实施 

（一）总体要求 

《统计制度》按照“统一部署、分级负责，全面调查、定期填报”的

总要求组织实施。由国管局统一部署，各省（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各

部门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组织开展本地区、本部门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

作。能源资源消费统计采取全面调查方法，按要求定期对公共机构的基本

信息和使用的煤、燃气、燃油、电、热力、水等各种能源资源消费信息进

行采集，并填报有关报表。 

（二）职责分工 

1．国管局负责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包括制定统计

实施方案、部署统计工作、编制并发放统计软件和报表、开展统计培训、

组织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审核汇总统计数据、编制统计工作报告等。 

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统计工作。包

括制定统计实施方案、部署统计工作、发放统计软件和报表、开展统计培

训、组织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审核汇总统计数据、编制统计工作报告并报

送上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等。 

【说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

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制定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实施方案，于

2013 年 10 月底前报送国管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司备案。 

3．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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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

责。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负责所属公共机构（包括派驻地方的公

共机构）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制定本部门、本系统公共机构能源资

源消费统计实施方案。 

【说明】各部门、各单位制定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实施方案，

于 2013年 10 月底前报送国管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司备案。 

（三）组织实施工作 

1．编制实施方案。《统计制度》中的实施方案主要是国管局对全国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及对各省（区、市）和中

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有关报表的具体要求，并未明确省级以下和部

门所属公共机构报表报送等方面的要求。以往有的地方和部门“原件”转

发，未按要求编制相关工作方案，导致下级对报表的报送时间、报送对象

不明确，影响了工作正常开展。为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

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节能管理部门收到关于印发《统

计制度》的通知后，应结合实际，编制本地区、本部门实施《统计制度》

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中应包括所辖（属）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工作的

职责分工、统计报表的填报主体、报送周期与时限要求，并对统计数据填

写、审核、分析及通报和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说明】① 方案名称可用“（地区、部门名称）实施《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消费统计制度》的工作方案”，以避免与《统计制度》中的实施方案

混淆。  

② 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机构应在满足上一级管理部门报送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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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确定下一级公共机构报送各类报表的报送单位和周期、时间、方

式。并要做好新旧报表的衔接。 

③ 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机构应编制本地区、本部门的《报表目录》，

以便下一级公共机构一目了然地解各类报表的报送单位和周期、时间、方

式等要求。 

④《统计制度》实施方案和《报表目录》应报本单位负责人审核、批

准后，再予实施。  

2．转发《统计制度》。《统计制度》应逐级转发至每一个公共机构，

同时要将转发单位制定的《统计制度》实施方案发至下一级机构。 

3．开展业务培训。由于公共机构资源消费统计工作是比较新、专业

性比较强的业务，基层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员大多是非专业人员，每两年一

次的制度修订都有一定内容调整和报表更新，《统计制度》转发后，要即

时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工作，同时还可以组织交流统计工作经验。 

4．定期完成报表的汇总、审核和报送工作。各级公共机构按照上一

级管理机构明确的基层表报送时间，及时填报基层表，经本单位主管节能

工作的负责人审核确定无误后，加盖单位公章后再予报送，并完成有关台

账的填制工作。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机构按照上一级管理机构明确的综

合表报送时间，及时汇总下一级公共机构报送的相关数据，并做好数据质

量审核工作，按要求填写综合表，经本单位主管节能工作的负责人审核确

定无误后，加盖单位公章后再予报送。 

5．开展数据分析、报告工作。各公共机构应结合本单位、本系统建

筑面积、用能人数、用能设备运行等情况，按月（季度）对煤、燃气、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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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电、热力和水等能源资源消费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并形成能源资源消

费情况报告向本单位领导进行报告。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定期对本级和本

地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进行分析，形成《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

统计分析报告》，与统计数据同步报送。 

6．组织开展数据抽查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

机构应当对本级各部门和本地区公共机构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复核，并定

期抽查，确保上报的能源资源种类、计量单位、消费量及费用等内容符合

本制度规定。 

【说明】国管局关于印发《统计制度》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国家机关

各部门、各单位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每年都要

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报表填报的准确性进行抽查，每次抽查数量不少于

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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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报表填报方法 

（一）报表介绍 

1．基层表 

表式：基层表包括《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

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

消费状况》四种表式。 

（1）《公共机构基本信息》。本表主要调查各公共机构单位名称、组

织机构代码、机构类型、行业代码和单位地址、联系方式等情况的信息。 

填报主体：由各公共机构填报。 

填报方法：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员按照上一级管理部门明确的报送时限

采集填写各统计调查指标，由统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单位公

章后，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或上一级行政主管部

门。 

【说明】 

① 新的《统计制度》中在本表保留了公共机构单位“静态”信息，

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机构可将本表的调查周期调整至年报；若公共机构

本表相关信息发生变更，应于变更后一个月内重新报送本表。 

②本表中相关信息与公共机构名录库建设的内容基本相同，各级公共

机构节能管理机构可依据本表调查结果，每年对管理范围内的公共机构名

录信息进行更新。 

（2）《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本表主要调查各公共机构建筑

面积、用能人数、车辆数量等信息和电、水、原煤等能源资源消费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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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填报主体：由各公共机构填报。 

填报方法：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员按照上一级管理部门明确的报送时限

采集填写各统计调查指标，由统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单位公

章后，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或上一级行政主管部

门。 

【说明】本表是调查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最基础的报表，各级公

共机构节能管理机构应按要求采取月报、季报的方式。 

   （3）《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本表主要调查公共机构

使用数据中心机房的能源消费情况，主要包括机房建筑面积、机柜数量、

设备功率等信息和总用电量、IT 设备用电量、空调用电量等能源消费情

况。 

填报主体：由各使用数据中心机房的公共机构填报。 

填报方法：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员按照上一级管理部门明确的报送时限

采集填写各统计调查指标，由统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单位公

章后，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或上一级行政主管部

门。 

【说明】国管局关于印发《统计制度》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于 2013 年年底前对管理范围内使用数据中心机房的公共机构情况及

主要设施设备信息等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并指导督促做好能耗计量工作，

为定期开展能源消费情况调查奠定基础。 

（4）《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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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主体：由实施冬季采暖的公共机构填报。 

填报方法：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员按照上一级管理部门明确的报送时限

采集填写各统计调查指标，由统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单位公

章后，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或上一级行政主管部

门。 

【说明】 

①本表调查范围不仅包括北方采暖地区的公共机构，还包括南方冬

季使用锅炉、中央空调实施采暖的公共机构。 

②国管局关于印发《统计制度》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于

2013 年年底前对管理范围内实施冬季采暖的公共机构情况及能源资源消

费品种、主要设备等信息进行一次全面摸底，为定期开展能源消费情况调

查奠定基础。 

 2．综合表 

表式:综合表包括《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公

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

费统计汇总情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 

填报主体：由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机构和部门负责填写。 

填报方法：汇总、填写本地区、本部门所辖（属）公共机构各项统计

调查指标，并报送上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或上一级行政主

管部门。 

【说明】《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汇总的能源资源消费范围相同，统计数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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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果也应相同。 

（二）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公共机构基本情况（国管节能基 1 表） 

（1）单位详细名称：填写本单位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

称。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统计局”、“河北省统计

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组织机构代码：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给每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团体组织等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单位代码

共 9 位，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所有单位都应填写本项

目。 

已经领取了法定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法定代码，

应填写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

代码；未领到法定代码或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按照统计

部门规定的临时码段中赋予代码填写。 

（3）机构类型：填写公共机构分类代码，其中事业单位应填写 3 位

代码，分类代码如下： 

01 国家机关，02 事业单位（其中：021 教育事业、022 科技事业、023

文化事业、024 卫生事业、025 体育事业、026 其他），03 团体组织。 

【说明】各公共机构填写机构类型时应按照本单位的实际类型进行填

写。 

例如：教育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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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021 

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024 

（4）行业代码：根据本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

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填写行业小类代码。详见公

共机构节能网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资料”栏目。 

【说明】填写行业代码时，各单位应按照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填写。 

例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s9425 

中国纤维检验局：s9427 

（5）单位地址、邮政编码：本单位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

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地、州、盟)、县(区、市、旗)、乡

(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和所在地的详细邮政编码。 

（6）单位所在地区划代码：按照单位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最新代码

进行填写。详见公共机构节能网（http://ecpi.ggj.gov.cn）的“公共机

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资料”栏目。 

【说明】单位所在地区划代码统一填写本单位所在区县的代码，即 6

位数字。 

例如：教育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区划代码为 110102 

山西省教育厅位于太原市小店区，区划代码为 140105 

山西省晋中市教育局位于晋中市榆次区，区划代码为 140702 

（7）联系方式：填写本单位负责节能工作的处（科、室）的联系电

话、传真及电子信箱。 

（8）其他：填写租用、合用办公建筑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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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署办公的单位写明办公区管理单位的名称。 

2.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国管节能基 2 表） 

（1）建筑面积：填写本单位办公使用的所有建筑面积，职工住宅除

外。 

【说明】 

①办公区域内的值班和工勤人员的值班室、休息室等，且能耗费用由

本单位支付的建筑面积应计入。 

②学校和担负培训任务的公共机构中的学生（员）宿舍区面积应计入。 

③合署办公的公共机构，除本单位办公直接使用的建筑面积外，其分

摊部分的公共区域建筑面积应计入。 

④办公区内有对外收费服务的、出租（借）的建筑（能耗费用在服务

费包含或由承租、借方支付），其建筑面积不计入。 

⑤能耗费用由使用者本人支付的宿舍、住宅建筑面积不计入。 

⑥办公区内正在维修改造且停止办公使用的建筑物，其建筑面积不计

入。 

（2）用能人数：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的日平均用能人数，包括在

岗在编（注册）人员和各类编外工作人员。计算方法： 

①用能人数：指本单位办公区域统计周期内的用能人数总量除以统计

周期的天数。 

②编制人数：填写本单位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编制人员数量。 

【说明】 

①国家机关等公共机构中的用能人数，指统计周期内在岗在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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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长期聘（借）的编外工作人员和工勤人员等平均用能人数。 

②各类学校和担负培训任务的公共机构用能人数，指统计周期内的

在岗在编人员和长期聘（借）用的编外工作人员和工勤人员，及注册（登

记）在校的学生（员）等平均用能人数。 

例如：某学校在编教职员工 400 人，聘用公勤、保障人员 100 人，

注册学生 1500 人。2009 年 7、8 月份，教职员工和公勤、保障人员有

200 人仍在校工作，另学校组织了 300 人的课外培训班。9 月份，注册

学生和教职员工全部返校。该校第三季度（每月暂按 30 日计）用能人数

的计算方法为： 

第一步：7、8 月份用能人数情况： 

A=（200人﹢300人）×60日=【30000 人〃日】 

第二步：9 月份用能人数情况： 

B=（500人﹢1500人）×30日=【60000 人〃日】 

第三步：该学校第三季度用能人数： 

C=【A﹢B】÷90 日=1000 人。 

（3）车辆数量：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属于本单位公务活动使用的

所有公车数量。包括本单位使用的公务用车数量和由本单位支付油耗费用

的租（借）用车辆数量。 

①编制车辆数量：填写本单位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车辆编制数量。 

②公务用车数量：填写本单位保障行政办公使用的公务用车数量。 

③汽油车数量：填写本单位使用车辆中消费汽油的车辆数量。 

④柴油车数量：填写本单位使用车辆中消费柴油的车辆数量。 

16



17 

 

（4）电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消费的总电量及费用

数据。采集方式有两种： 

一是从电力供应部门获取数据； 

二是逐户调查各用户和统计公用电耗，然后累加获得总消费数据。 

（5）水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实际用水量及费用

数据。 

（6）原煤消费数据: 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原煤实际消费

量及费用数据。 

（7）天然气消费数据: 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天然气实际

消费量及费用数据。数据采集有两种方式： 

一是集中供应和使用的，由燃气公司提供能耗数据； 

二是分户购买、使用的，逐户调查和累加各用户消费量和费用。 

（8）汽油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办公使用的汽油实际消

费量和费用。“其他用油”应填写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

的汽油消费量。 

汽油消费量和费用等于公务用车、其他用途车辆的汽油消费量和费用

与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的其他汽油消费量和费用的总

和。 

（9）柴油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办公使用的柴油实际消

费量和费用。“其他用油”应填写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

的柴油消费量。 

柴油消费量和费用等于公务用车、其他用途车辆柴油消费量和费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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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的其他柴油消费量和费用的总和。 

【说明】从事海运、河运及其他管理的公共机构，配备的摩托车、直

升机及船类等非汽车类交通工具的数量和编制数量不计入车辆数量统计

范围中，其油耗数据计入汽油或柴油的“其他用油量、费用”指标中。另

外，公务人员办公临时使用的私人车辆不计入车辆数量中。 

（10）热力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外购热力消费

量和费用。热力消费量数据从热量计量装置上获取。未安装热量计量装置

的只填写费用。 

（11）可再生能源应用的相关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太

阳能光热利用系统、太阳能光电利用系统、浅层地热能利用系统等相关数

据。 

（12）其他能源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使用的其他能源

数据，消费量参照相应折算系数折算成吨标准煤，并在“（ ）”中填写

本制度中未列出的能源的类型。 

【说明】公共机构合署办公区的能源资源消费数据调查：一种情况是

已安装能源资源消费分户计量装置的，由各公共机构分户采集、填报；另

一种情况是未安装能源资源消费分户计量装置或分户不彻底的，应在相关

主管部门或物业管理部门的协助下，参考用能人数、建筑面积、用能设备

等因素，对能源资源消费量进行合理分摊，分别填报。 

3.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国管节能基 3 表） 

（1）机房建筑面积：填写本单位数据中心机房使用及其配套用房的

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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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总功率：填写数据中心机房各类 IT 设备的总功率、保障机

房恒温恒湿功能的空调总功率、机房配电及附属设备总功率的和。 

（3）IT 设备的总功率、保障机房恒温恒湿功能的空调总功率、机房

配电及附属设备总功率：分别从各类型设备名牌上获取，并累加所得。 

4.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国管节能基 4 表） 

（1）采暖面积：填写本单位办公场所中实施冬季采暖的建筑面积。 

（2）独立供暖面积：填写本单位办公场所中由本单位独立供暖的建

筑面积。 

（3）热计量收费的面积：已安装热计量装置，按热消费量付费的单

位，填写热计量收费的采暖面积。 

（4）独立供暖供热能力：填写本单位独立供暖的锅炉设备的额定供

暖能力，可从锅炉设备的名牌上采集相关信息。 

5.综合表中有关指标填写方法 

（1）各级国家机关使用《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

时，汇总至部门所属三级单位，三级以下单位的数据由所属第三级统一汇

总填写。 

例如：海关总署（本级） 

天津海关（二级） 

保税区海关（三级） 

注：保税区海关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中，应包括本级和下属各办事机

构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 

代码的编制方法：按照各级公共机构行政序列及隶属关系，逐级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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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例如：江苏省卫生厅所属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分级汇总情况: 

江苏省卫生厅（本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预防

医学会（三级） 

数据之间的关系:“01”=“02”+“03”+“04”+“05”+“06”+…；  

 “05”=“0501”+“0502”+… 

甲 1 

总计 01 

江苏省卫生厅机关本级 02 

江苏省人民医院 03 

江苏省中医院 04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 

预防医学会 0501 

健康咨询中心 0502 

„ „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甲 06„ 

（2）各省（区、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使用《公共机构能源资

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时，汇总至县（区、市）级。县（区、市）级

的统计数据中，除本级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还应包括乡镇（街道

办事处）级等公共机构的情况。表中代码按照所属行政区域序列及隶属关

系依次编码。 

例如：河北省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分级汇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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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1 

总计 01 

河北省级公共机构 02 

石家庄市 03 

  石家庄市本级 0301 

长安区 0302 

„ „ 

唐山市 04 

唐山市本级 0401 

  路南区 0402 

„ „ 

数据之间的关系:“01”=“02”+“03”+“04”+…； 

“03”=“030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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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 

（一）台账 

1．《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基本情况统计台账》是各公共机构分类

汇集、整理和积累能源资源消费原始信息的账册，主要记录公共机构使用

的各种能源资源的逐月（年）消费量及费用。各公共机构须逐月按时填写，

逐年建册。 

2．《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基本情况统计台账》是各公共

机构分类汇集、整理和积累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原始信息的账册，主要

记录本单位数据中心机房使用能源的逐月（年）消费量。各公共机构须逐

月按时填写，逐年建册。 

3．《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情况统计台账》是各公共机构分类

汇集、整理和积累本单位采暖能源资源消费原始信息的账册，主要记录冬

季各种能源的逐年消费量及费用。各公共机构须逐年按时填写，5 年一个

周期进行建册。 

（二）公共机构基本情况汇总表 

《公共机构基本情况汇总表》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共机构节能

管理部门或公共机构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公共机构名录库使用，主要记录本

地区、本部门所辖（属）各级各类公共机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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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一）公共机构确定方面 

    1.政府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如党委机关、政协机关是否属于公共机

构？ 

答：属于。 

2.下属单位中企业化管理和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是否属于公共机

构？ 

答：不属于。 

3.如何了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机构编制、设置情况？ 

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的机构，应主动与负责机构编制

的部门（省、市、县编办）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含团体组织）设置、编制情况，并根据财政资金保障方式，准

确掌握公共机构设置、编制情况。 

4.如何了解本部门内的公共机构编制、设置情况？ 

答：应主动与本单位综合部门或人事管理部门联系，了解所属单位设

置及编制情况，并根据财政资金保障方式，准确掌握本部门公共机构设置、

编制情况。 

5.因机构改革，有的公共机构原为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现改为经费

自理的单位，还算作公共机构吗？ 

答：否 

6.私立学校、私立医院是否属于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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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否。 

（二）职责分工方面 

1、中央国家机关直属、派驻地方的办事机构，属公共机构，是否纳

入所在地方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范围中？ 

答：否。 

为避免发生数据重报现象，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中明确中

央国家机关直属、派驻地方的办事机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计，不再

纳入地方各级公共机构统计范围。 

省级、市级直属或派驻地方的公共机构可参照执行，由各省、市自行

确定。 

2.统计制度中明确计划单列市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报表直

接向国管局报送，其所在省的上报数据中是否还含单列市的数据？ 

答：是。 

（三）报表方面 

1.某大学所属医院的行业代码，是按大学行业性质写？还是按医院的

性质来写？ 

答：医院。 

各公共机构的行业代码按照本单位的性质进行查询、填写。 

2.某公共机构租用办公房，其水、电等能源资源消费情况是否列入统

计范围？ 

答：区分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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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独立水、电等消费计量装置且相关费用由本单位直接支付的，

列入统计范围。 

（2）租金中包括水、电消费费用，或无独立水、电等消费计量装置

的，不列入统计范围。 

3.某公共机构办公区内已出租的办公区水、电等能源资源消费情况是

否列入统计范围？ 

答：否。 

4.公共机构行政办公区内使用的中水，其消费量和费用是否计入统计

范围？ 

答：区分情况处理。 

（1）本单位安装有中水处理装置，自行“生产”的中水使用，不计

入用水总量。 

（2）市政供给的中水，计入用水总量。 

5.北方地区冬季供热按采暖周期收费，其费用如何统计？ 

答：按采暖周期收费的公共机构，统一不进行分月统计，其消费量和

费用计入年度统计指标中即可。 

6.合署办公区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如何开展？ 

答：合署办公区的各公共机构也应按统计制度要求开展统计工作，其

中公务用车油耗等指标要正常填报。对于用水、用电、用气等指标的统计，

应区分情况进行处理。 

（1）已安装能源资源消费分户计量装置的，由各公共机构分户采集、

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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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安装能源资源消费分户计量装置或分户不彻底的，参考用能

人数、建筑面积、用能设备等因素，对能源资源消费量进行合理分摊，分

别填报。 

7.水、电、气供应部门收费时间与统计时间、周期不一致的情况如何

处理？ 

答：公共机构应积极与能源资源供应部门联系，确保其收费时间满足

统计工作需要，并尽量使收费周期相对固定。 

公共机构也可以每月确定相对固定的日期直接从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上读取、记录各消费量数据，相关费用可进行合理测算，进行填报，但需

注意在年度统计、汇总时，与财务相关数据一致。 

8. 从事海运、河运等管理的公共机构，配备了船类等公车以外的交

通工具，其编制数量是否统计？ 

答：编制数量暂不列入统计范围，但油消费量和费用计入其他油量和

费用。 

9. 若一个单位有多个数据中心机房，如何填报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

费统计报表？ 

答：这样的单位，请对每一个数据中心机房独立进行调查统计其能源

消费信息，并填报相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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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一）国家统计局关于批准执行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的函

（国统制〔2013〕64 号）。 

（二）关于印发《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的通知（国管节

能〔2013〕258 号）。 

（三）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 

（四）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审核基本方法 

（五）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分析基本方法 

（六）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报表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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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关于批准执行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消费统计制度的函 

（国统制〔2013〕64 号）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你局《关于申请修订<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的函》（国管

函〔2013〕24 号）收悉。经审核，批准你局执行《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费统计制度》，有效期 2 年。超过有效期需要继续执行或在有效期内进行

重大修订时，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在实施时，请将正式文件及统计制度报我局统计设计管理司 3 份，并

将调查取得的有关资料及时提供我局能源统计司。 

相关数据发布应遵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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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关于印发《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的通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青海省经

委： 

我局对 2011 年印发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制度》进行了修

订，并更名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以下简称《统计制度》），

已报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现印发给你们，并就贯彻实施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认真编制《统计制度》实施方案 

《统计制度》是规范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的部门统计调查

制度，调查内容和方法、统计指标设置、报表形式、调查对象和职责分工

等都经过统计部门审核批准，已纳入国家统计调查体系。各地区、各部门

要结合实际，编制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细化本地区、本部门公共机构能

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分工和职责，进一步明确管理范围内各级各类公共机

构有关报表的填报周期、上报方式及时限等；要将本制度逐级转发至所辖

（属）的每一个公共机构，并指导做好实施方案制定工作，落实相关要求，

努力提升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水平。 

二、确保统计调查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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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制度》规定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采取全面调查方法，调

查对象为所辖（属）的全部公共机构，调查内容包括公共机构的基本信息

和使用的煤、燃气、燃油、电、热力、水等各种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目前，

部分地区和部门还存在调查对象不全、报表指标填报不完整等问题，影响

了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的分析评价。为此，请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公共机构名录库建设，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各

类公共机构全部纳入统计调查范围。 

三、切实做好冬季采暖和数据中心机房能耗情况调查 

北方地区公共机构冬季采暖能耗在公共机构能耗总量中占比一直较

大，部分南方地区冬季采暖需求也逐年增加；同时，随着公共机构办公信

息化水平提高，数据中心机房能耗也呈快速增长趋势。为准确分析与评价

冬季采暖和数据中心机房的节能潜力，《统计制度》中新设置了公共机构

冬季采暖和数据中心机房能源资源消费情况调查表。请各地区、各部门今

年年底前对管理范围内实施冬季采暖和使用数据中心机房的公共机构数

量、能源消费品种及主要设施设备信息等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并指导督促

做好能耗计量工作，为定期开展能源资源消费情况调查奠定基础。 

四、着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共机构节能

管理部门要建立数据质量审核和抽查机制，从源头抓起，每年都要对统计

数据的真实性、报表填报的准确性进行抽查，每次抽查数量不少于 10%。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年度统计数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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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活动，不断改进数据审核方式、方法，确保统计调查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 

五、进一步加强统计能力建设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统计工作体系；要加大对统计工

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水平；要加强对

所属（辖）公共机构日常督促和业务指导，确保各级公共机构保质、保量、

按时报送统计报表；要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定期分析、评价能源资源消费

状况及变化趋势，深入挖掘节约潜力；要建立定期报告、通报和公示制度，

报告和通报周期应不超过半年。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能源资源消费数据安全管理，未经批准，任何

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开和公布统计信息。 

 

 

                                            国管局 

                                        2013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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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 

 国 家 统 计 局 审 批  

2013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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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统计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

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

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

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用能单位应当加强

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对各类能

源的消费实行分类计量和统计，并确保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共机构应当制定

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加强能源消费计量和监测管理，向本级人民政

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报送上年度的能源消费状况报告。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公共机构应当实行能源消费计

量制度，区分用能种类、用能系统实行能源消费分户、分类、分项计量，

并对能源消费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纠正用能浪费现象。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公共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能

源消费统计，如实记录能源消费计量原始数据，建立统计台账。 

公共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

作的机构报送上一年度能源消费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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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为全面掌握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的实际状况，规范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加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促进公共机构节能科学

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属于政府部门统计调查制度，是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对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统计工作的基本要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根据本制度认真组织实施。各地

方和有关单位特殊需要的统计资料应通过地方统计调查收集，并避免与国

家已有的统计调查相重复。 

（三）统计调查内容：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和使用的煤、燃气、燃油、

电、热力和水等各种能源资源消费信息。 

（四）统计调查对象：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四十七条、《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第二条规定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团体组织。 

（五）统计调查方法：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统计采取全面调查

方法。 

（六）职责分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费统计工作。包括制定统计调查实施方案、部署统计工作、编制并发放统

计软件和报表、开展统计培训、组织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审核汇总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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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编制统计工作报告等。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依照法律规定

的权限，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统计工作。包

括制定统计调查实施方案、部署统计工作、发放统计软件和报表、开展统

计培训、组织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审核汇总统计数据、编制统计工作报告

并报送上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等。 

公共机构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开展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 

（七）报表形式：本制度设置了基层表和综合表。基层表包括《公共

机构基本信息》、《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

能源消费状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综合表包括《公

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

类汇总情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和《公共

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 

（八）填报方法 

1．公共机构定期填写《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费状况》，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或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使用数据中心机房和实施采暖

的公共机构还应按要求填报《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和《公

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2．各级系统、行政主管部门定期汇总填写《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

统计分级汇总情况》、《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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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逐一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上级行政主管

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所属公共机构使用数据中

心机房和实施采暖的还应定期填报《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统计

汇总情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 

3．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定期汇总填写《公

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

类汇总情况》，经统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逐一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所辖公共机构使用数据中

心机房和实施采暖的还应按要求填报《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统

计汇总情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 

（九）报送要求：本制度要求定期逐级报送，报送周期分为月报、季

报、半年报和年报。本制度中，除综合表中建筑面积、能源资源消费量及

费用指标需保留两位小数外，其余均不保留小数。 

（十）本制度实行全国统一分类标准和编码，各级公共机构及相关部

门必须严格执行。各地区可根据需要，在本制度中增加个别指标，但不得

改变本制度指标的排列顺序和统一编码。 

（十一）本制度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释。 

（十二）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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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期别 报送单位 报送方式 报送日期 页码 

国管节能 

基 1 表 

公共机构 

基本信息 
年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

党派中央机关 

纸质邮寄 

传真或网络 

每年 1 月

20 日前 
 

国管节能 

基 2 表 

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 

消费状况 

月报 同上 同上 
次月前  

20 日内 
 

国管节能 

基 3 表 

公共机构 

数据中心 

机房能源 

消费状况 

同上 

使用数据中心机房的中

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

单位，全国人大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

党派中央机关 

同上 同上  

国管节能 

基 4 表 

公共机构 

采暖能源 

资源消费 

状    况 

年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

党派中央机关 

同上 
次年度 1

月 20 日前 
 

国管节能 

综 1 表 

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 

消费统计 

分级汇总 

情    况 

半年报 同上 
纸质邮寄 

传真和网络 

每年 7 月

31 日前 
 

年报 同上 同上 
次年度 

3月 1日前 
 

同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负责公共机构

节能管理工作的机构 

同上 
次年度 4

月 15 日前 
 

国管节能 

综 2 表 

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 

消费统计 

分类汇总 

情    况 

半年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

党派中央机关 

纸质邮寄 

传真和网络 

每年 7 月

31 日前 
 

年报 同上 同上 
次年度 

3月 1日前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负责公共机构

节能管理工作的机构 

同上 
次年度 4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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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管节能

综 3 表 

公共机构 

数据中心 

机房能源 

消费统计 

汇总情况 

半年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党

派中央机关 

纸质邮寄 

传真和网络 

每年 7 月

31 日前 
 

年报 同上 同上 
次年度 

3月 1日前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负责公共机构节

能管理工作的机构 

同上 
次年度 4

月 15 日前 
 

国管节能

综 4 表 

公共机构 

采暖能源 

资源消费 

统计汇总 

情    况 

年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党

派中央机关 

纸质邮寄 

传真和网络 

次年度 

3月 1日前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负责公共机构节

能管理工作的机构 

同上 
次年度 4

月 15 日前 
 

说明：本表明确了报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各类报表的报送单位和周期、时间、方式。地方公

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相关要求，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

构按照上级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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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基层表式 

公共机构基本信息 

          表    号:国管节能基 1 表 

          制定机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3〕64号 

(单位盖章):              

                        
    201  年  月       有效期至:2015年 7 月 

001 单位详细名称: 

002 组织机构代码: 

003 机构类型： 

004 行业代码: 

005 单位地址：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县 

            (市、区、旗)乡（ 镇）街（村）门牌号        

006 邮政编码： 

007 单位所在地区划代码: 

008 联系方式：0081 电话号码：    -                 0082 传真号码：     -  

0083 电子信箱： 

009 其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统计员：          填报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单位负责人指本单位主管节能工作的领导；统计负责人指本单位负责节能工作的处（科、

室）领导；统计员指本单位具体负责能耗统计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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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表    号:国管节能基 2 表 

               制定机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3〕64 号 

单位名称(盖章):                

        

201 年   月/季度      有效期至:2015年 7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01  

用能人数  人  102  

其中：编制人数  人 1021  

车辆数量  辆 103  

其中：编制数量  辆 1031  

公务用车数量  辆 1032  

汽油车数量   辆 1033  

柴油车数量  辆 1034  

电消费量  千瓦时 110  

  费用  元 111  

水消费量  立方米 120  

费用  元 121  

原煤消费量     吨 130  

  费用    元 131  

天然气消费量  立方米 140  

  费用  元 141  

汽油消费量  升 150  

  费用  元 151  

  其中:公务用车用油量  升 1501  

          费用  元 1511  

       其他用油量  升 1502  

费用  元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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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柴油消费量 升 160  

费用 元 161  

其中:公务用车消费量 升 1601  

         费用 元 1611  

       其他用油量 升 1602  

         费用 元 1612  

热力消费量 千焦 170  

  费用 元 171  

其他能源消费量（  ） 吨标准煤 180  

费用 元 181  

可再生能源应用 — —  

  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集热器面积 平方米 190  

  太阳能光电利用系统装机容量 峰瓦 191  

浅层地热能利用系统装机容量 千瓦 192  

辅助热源供热量 千焦 19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统计员:          填报日期: 201 年  月  日 

说明：单位负责人指本单位主管节能工作的领导；统计负责人指本单位负责节能工作的处（科、

室）领导；统计员指本单位具体负责能耗统计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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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 

              表    号:国管节能基 3 表 

              制定机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单位名称(盖章):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3〕64 号 

数据中心名称：              

        
201 年   月/季度         有效期至: 2015 年 7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机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201  

机柜总数量  个 210  

  其中：预留机柜数量  个 2101  

设备总功率  千瓦 220  

其中：IT 设备功率  千瓦 2201  

        空调功率  千瓦 2202  

      配电及附属设备功率  千瓦 2203  

UPS 装机容量       千伏安 230  

总用电量  千瓦时 240  

其中：IT 设备用电量  千瓦时 2401  

空调用电量  千瓦时 2402  

      照明及附属设备用电量 千瓦时 2403  

其他能源消费量（  ）  吨标准煤 25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统计员:          填报日期: 201 年  月  日 

说明：本报表由使用数据中心机房的单位，逐一对每个机房的能源消费情况进行调查统计。 

单位负责人指本单位主管节能工作的领导；统计负责人指本单位负责节能工作的处

（科、室）领导；统计员指本单位具体负责能耗统计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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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表    号:国管节能基 4 表 

                          制定机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3〕64 号 

单位名称(盖章):             

        

201  年          有效期至: 2015 年 7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采暖面积 平方米 301  

其中：独立供暖面积 平方米 3011  

        热计量收费的面积 平方米 3012  

采暖天数 天 302  

独立供暖供热能力 — —  

热水锅炉热功率 兆瓦 303  

蒸汽锅炉蒸发量 吨/小时 304  

水消费量 立方米 310  

费用   万元 311  

电消费量 万度 320  

费用   万元 321  

原煤消费量 吨 330  

费用 万元 331  

原煤热值 千卡 332  

天然气消费量 立方米 340  

费用 万元 341  

柴油消费量 升 350  

  费用 万元 351  

热力消费量 吉焦 360  

费用 万元 361  

其他能源消费量（  ） 吨标准煤 370  

费用 万元 37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统计员:          填报日期: 201 年  月  日 

说明：本报表由实施采暖的单位对统计年度结束的采暖周期内的能源消费情况进行调查填写。如： 

报 2012 年数据应填报 2011 年冬季至 2012 年春季采暖周期的相关信息。 

单位负责人指本单位主管节能工作的领导；统计负责人指本单位负责节能工作的处 

（科、室）领导；统计员指本单位具体负责能耗统计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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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吨
 

万
元
 

万
立
方
米
 

万
元
 

万
升
 

万
元
 

万
升
 

万
元
 

万
升
 

万
元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续
表
 

柴
油
 

热
力
 

其
他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总
费
用
 

公
务
用
车
用
油
量
 

费
用
 

其
他
消
费
量

 
费
用
 

消
费
量
 

费
用
 

消
费
量
 

费
用
 

万
升
 

万
元
 

万
升
 

万
元
 

万
升
 

万
元
 

吉
焦
 

万
元
 

吨
标
煤
 

万
元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单
位
负
责
人
：

  
  
  
  
  
  
  
  
  
  
  

统
计
负
责
人
：

  
  
  
  
  
  
  
  
  
  
  

统
计
员
：

  
  
  
  
  
  
  
  
  
  
  
  
  

填
报
日
期
：

20
1 
  
年

  
月
  
 日
 

说
明
：
各
级

系
统
、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填
写
本
表
时
，
应
汇
总
至
部
门
所
属
三
级
单
位
，
三
级
以
下
单
位
的
数
据
由
所
属
第
三
级
单
位
统
一
汇
总
填
写
。

 

县
级
以
上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管
理
机
关
事
务
工

作
的
机
构
填
写
本
表
时
，
所
辖
乡
镇
级
公
共
机
构
统
一
由
县
级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汇
总
填
写
。

 

单
位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主

管
节

能
工

作
的

领
导

；
统

计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负
责

节
能

工
作

的
处

（
科

、
室

）
领

导
；
统

计
员

指
本
单

位
具

体
负
责

能
耗

统
计

工
作
的
人

员
。
 

      

47



 
1

3
 

公
共

机
构

能
源
资

源
消
费

统
计
分

类
汇

总
情

况
 

 
表
  
  

号
：
国
管
节
能
综

2
表
 

 
制
定
机
关
：
国
家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行
政
区
域
/
部
门
名
称
：

 
批
准
机
关
：
国
家
统
计
局
 

填
表
单
位
（

盖
章
）

: 
  
  
  
  
  
  
  
  
  
  
  
  
  
  
  
  
  
  
  
  
  
  
  

季
度

 
批
准
文
号
:
国
统
制
〔

20
13
〕
6
4
号
 

电
话
号
码
：

  
  
 -

  
  
  
  
  
  
  
  
  
  
  
  
  
  
  
  
  
  
  
 2
01
  

年
  
上
/
下
半
年
、
年
 

有
效
期
至
: 
20
15

年
7
月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合
计
 

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团
体
组
织
 

小
计

 
教
育
 

科
技
 

文
化
 

卫
生
 

体
育
 

其
他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
0 

公
共
机
构
数

量
 

个
 

10
0 

 
 

 
 

 
 

 
 

 
 

建
筑
面
积
 

万
平
方
米
 

10
1 

 
 

 
 

 
 

 
 

 
 

用
能
人
数
 

人
 

10
2 

 
 

 
 

 
 

 
 

 
 

 
 
其
中
:
编

制
人
数

 
人
 

10
21
 

 
 

 
 

 
 

 
 

 
 

车
辆
数
量
 

辆
 

10
3 

 
 

 
 

 
 

 
 

 
 

 
 
其
中
:
编

制
数
量

 
辆
 

10
31
 

 
 

 
 

 
 

 
 

 
 

公
务

用
车
数
量

 
辆
 

10
32
 

 
 

 
 

 
 

 
 

 
 

  
  
  

汽
油
车
数
量

 
辆
 

10
33
 

 
 

 
 

 
 

 
 

 
 

  
  
  

柴
油
车
数
量

 
辆
 

10
34
 

 
 

 
 

 
 

 
 

 
 

电
消
费
量
 

千
瓦
时
 

11
0 

 
 

 
 

 
 

 
 

 
 

 
 
费
用
 

元
 

11
1 

 
 

 
 

 
 

 
 

 
 

水
消
费
量
 

万
立
方
米
 

12
0 

 
 

 
 

 
 

 
 

 
 

费
用
 

万
元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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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续
表

 

原
煤
消
费
量
  
  

万
吨
 

13
0 

 
 

 
 

 
 

 
 

 
 

 
 
费
用
 
  

万
元
 

13
1 

 
 

 
 

 
 

 
 

 
 

天
然
气
消
费
量

 
万
立
方
米
 

14
0 

 
 

 
 

 
 

 
 

 
 

 
 
费
用
 

万
元
 

14
1 

 
 

 
 

 
 

 
 

 
 

汽
油
消
费
量
 

万
升
 

15
0 

 
 

 
 

 
 

 
 

 
 

 
 
费
用
 

万
元
 

15
1 

 
 

 
 

 
 

 
 

 
 

 
 
其
中
:
公
用
用
车
用
油
量

 
万
升
 

15
01
 

 
 

 
 

 
 

 
 

 
 

  
  
  
  
  
费
用

 
万
元
 

15
11
 

 
 

 
 

 
 

 
 

 
 

  
  
  
 
其
他
用
油
量

 
万
升
 

15
02
 

 
 

 
 

 
 

 
 

 
 

费
用

 
万
元
 

15
12
 

 
 

 
 

 
 

 
 

 
 

柴
油
消
费
量
 

万
升
 

16
0 

 
 

 
 

 
 

 
 

 
 

费
用
 

万
元
 

16
1 

 
 

 
 

 
 

 
 

 
 

其
中
:
公
务
用
车
消
费
量

 
万
升
 

16
01
 

 
 
 

 
 

 
 

 
 

 

  
  
  
  
 
费
用

 
万
元
 

16
11
 

 
 

 
 

 
 

 
 

 
 

  
  
  
 
其
他
用
油
量

 
万
升
 

16
02
 

 
 

 
 

 
 

 
 

 
 

  
  
  
  
 
费
用

 
万
元
 

16
12
 

 
 

 
 

 
 

 
 

 
 

热
力
消
费
量
 

吉
焦
 

17
0 

 
 

 
 

 
 

 
 

 
 

 
 
费
用
 

万
元
 

17
1 

 
 

 
 

 
 

 
 

 
 

其
他
能
源
消
费
量

 
吨
标
准
煤
 

18
0 

 
 

 
 

 
 

 
 

 
 

费
用
 

万
元
 

18
1 

 
 

 
 
 

 
 

 
 

 
 

 
 

 
 

 
 

单
位
负
责
人
：

  
  
  
  
  
  
  
  
  
  
  
 
统
计
负
责
人
：

  
  
  
  
  
  
  
  
  
  
 
统
计
员
：
  
  
  
  
  
  
  
  
  
  
  
  
  

填
报
日
期
：

20
1 
  
年

 
 
月
  
 
日
 

说
明
：
单
位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主
管

节
能
工
作

的
领

导
；
统

计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负
责

节
能

工
作

的
处
（

科
、
室
）
领

导
；
统
计
员

指
本
单
位

具
体
负
责
能

耗
统
计

工
作
的
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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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公
共

机
构

数
据
中

心
机
房

能
源
消

费
统
计

汇
总

情
况

 

 
表
  
  

号
:
国
管
节
能
综

3
表
 

 
制
定
机
关
:
国
家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批
准
机
关
:
国
家
统
计
局
 

行
政
区
域
/
部
门
名
称
（
盖
章
）

: 
  
  
  
  
  
  
  
  
  
  
  
  
  
  
  
  
  
  
 季

度
 

批
准
文
号
:
国
统
制
〔

20
13

〕
6
4
号
 

电
话
号
码
：

  
  
 -
  
  
  
  
  
  
  
  

  
  
  
  
  
  
  
  
  
  
  
 2
01
  

年
  

上
/
下
半
年
、
年
 

有
效
期
至
: 
20
15

年
7
月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合
计
 

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团
体
 

组
织
 

小
计
 

教
育
 

科
技
 

文
化
 

卫
生
 

体
育
 

其
他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
0 

机
房
数
量
 

个
 

20
0 

 
 

 
 

 
 

 
 

 
 

机
房
建
筑
面
积

 
万
平
方
米

 
20
1 

 
 

 
 

 
 

 
 

 
 

机
柜
总
数
量

 
个
 

21
0 

 
 

 
 

 
 

 
 

 
 

设
备
总
功
率

 
万
千
瓦
 

22
0 

 
 

 
 

 
 

 
 

 
 

其
中
：
I
T
设
备
功
率

 
万
千
瓦
 

22
01
 

 
 

 
 

 
 

 
 

 
 

  
  
  
  

空
调
功
率

 
万
千
瓦
 

22
02
 

 
 

 
 

 
 

 
 

 
 

UP
S
装
机
容
量
  
  
  

万
千
伏
安
 

2
30
 

 
 

 
 

 
 

 
 

 
 

总
用
电
量
 

万
千
瓦
时
 

24
0 

 
 

 
 

 
 

 
 

 
 

其
中
：
I
T
设
备
用
电
量

 
万

千
瓦
时
 

24
01
 

 
 

 
 

 
 

 
 

 
 

空
调
用
电
量

 
万

千
瓦
时
 

24
02
 

 
 

 
 

 
 

 
 

 
 

  
  
  
  

照
明
及
附
属
设
备
用
电

 
万

千
瓦
时
 

24
03
 

 
 

 
 

 
 

 
 

 
 

其
他
能
源
消
费
量

 
吨
标
准
煤

 
25
0 

 
 

 
 

 
 

 
 

 
 

单
位
负
责
人
：

  
  
  
  
  
  
  
  
  
  
统
计
负
责
人
：
  
  
  
  
  
  
  
  
  
 统

计
员
：
  
  
  
  
 
  
  
  
  
  
  
  
  
 
填
报
日
期
：
20
1 
  

年
 
 月

  
 
日
 

说
明

：
单

位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主
管

节
能

工
作

的
领

导
；

统
计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负

责
节

能
工

作
的

处
（

科
、

室
）

领
导

；
统

计
员

指
本

单
位

具
体

负
责

能
耗

统

计
工
作
的

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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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公
共

机
构

采
暖
能

源
资
源

消
费
统

计
汇
总

情
况

 

 
表
  
  

号
：
国
管
节
能
综

4
表
 

 
制
定
机
关
：
国
家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行
政
区
域
/
部
门
名
称

: 
批
准
机
关
：
国
家
统
计
局

 

填
表
单
位
（

盖
章
）
：

  
  
  
  
  
  
  
  
  
  
  
  

批
准
文
号
:
国
统
制
〔

20
13

〕
6
4
号
 

电
话
号
码
：

  
  
 -

  
  
  
  
  
  
  
  
  
  
  
  
  
  
  
  
  
  
  
 2
01
  

年
  
上
/
下
半
年
、
年
 

有
效
期
至
: 
20
15

年
7
月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合
计
 

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团
体
 

组
织
 

小
计
 

教
育
 

科
技
 

文
化
 

卫
生
 

体
育
 

其
他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
0 

采
暖
面
积
 

平
方
米
 

30
1 

 
 

 
 

 
 

 
 

 
 

其
中
：
独

立
采
暖
面
积

 
平
方
米
 

30
11
 

 
 

 
 

 
 

 
 

 
 

  
  
  
  

热
计
量
收
费
的
面
积

 
平
方
米
 

30
12
 

 
 

 
 

 
 

 
 

 
 

采
暖
天
数
 

天
 

30
2 

 
 

 
 

 
 

 
 

 
 

独
立
供
暖
供

热
能
力

 
—
 

—
 

 
 

 
 

 
 

 
 

 
 

热
水
锅
炉

热
功
率

 
兆
瓦
 

30
3 

 
 

 
 

 
 

 
 

 
 

蒸
汽
锅
炉

蒸
发
量

 
吨
/
小
时
 

30
4 

 
 

 
 

 
 

 
 

 
 

水
消
费
量
 

立
方
米
 

3
10
 

 
 

 
 

 
 

 
 

 
 

 
 
费
用
 

万
元
 

31
1 

 
 

 
 

 
 

 
 

 
 

电
消
费
量
 

万
度
 

3
20
 

 
 

 
 

 
 

 
 

 
 

费
用
 
  

万
元
 

32
1 

 
 

 
 

 
 

 
 

 
 

原
煤
消
费
量

 
吨
 

3
30
 

 
 

 
 

 
 

 
 

 
 

费
用
 

万
元
 

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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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续
表

 

原
煤
热
值
 

千
卡
 

33
2 

 
 

 
 

 
 

 
 

 
 

天
然
气
消
费

量
 

立
方
米

 
3
40
 

 
 

 
 

 
 

 
 

 
 

费
用
 

万
元
 

34
1 

 
 

 
 

 
 

 
 

 
 

柴
油
消
费
量

 
升

 
3
50
 

 
 

 
 

 
 

 
 

 
 

 
 
费
用
 

万
元
 

35
1 

 
 

 
 

 
 

 
 

 
 

热
力
消
费
量

 
吉
焦
 

36
0 

 
 

 
 

 
 

 
 

 
 

费
用
 

万
元
 

36
1 

 
 

 
 

 
 

 
 

 
 

其
他
能
源
消

费
量

 
吨
标
准
煤
 

3
70
 

 
 

 
 

 
 

 
 

 
 

费
用
 

万
元
 

37
1 

 
 

 
 

 
 

 
 

 
 

 
 

 
 

 
 

 
 

 
 

单
位
负
责
人

：
  
  
  
  
  
  
  
  
  
  
统
计
负
责
人
：
  
  
  
  
  
  
  
  
  
 统

计
员
：

  
  
  
  
  
 
  
  
  
  
  
  
  
 
填
报
日
期
：
20
1 
  

年
 
 月

  
 
日
 

 

说
明

：
单

位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主
管

节
能

工
作

的
领

导
；

统
计

负
责

人
指

本
单

位
负

责
节

能
工

作
的

处
（

科
、

室
）

领
导

；
统

计
员

指
本

单
位

具
体

负
责

能
耗

统

计
工
作
的

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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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公共机构基本情况（国管节能基 1 表） 

单位详细名称：填写本单位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组织机构代码：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给每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团体组织等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单位代

码共 9 位，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所有单位都应填写

本项目。 

已经领取了法定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法定代

码，应填写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上的代码；未领到法定代码或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按

照统计部门规定的临时码段中赋予代码填写。 

机构类型：填写公共机构分类代码，其中事业单位应填写 3 位代码，

分类代码如下： 

01 国家机关，02 事业单位（其中：021 教育事业、022 科技事业、

023 文化事业、024 卫生事业、025 体育事业、026 其他），03 团体组织。 

行业代码：根据本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对

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填写行业小类代码。详见公

共机构节能网（http://ecpi.ggj.gov.cn）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

统计资料”栏目。 

单位地址、邮政编码：本单位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地、州、盟)、县(区、市、旗)、乡(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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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和所在地的详细邮政编码。 

单位所在地区划代码：按照单位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最新代码进行

填写。详见公共机构节能网（http://ecpi.ggj.gov.cn）的“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资料”栏目。 

联系方式：填写本单位负责节能工作的处（科、室）的联系电话、

传真及电子信箱。 

其他：填写租用、合用办公建筑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其中合署

办公的单位写明办公区管理单位的名称。 

（二）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国管节能基 2 表） 

建筑面积：填写本单位办公使用的所有建筑面积，职工住宅除外。 

用能人数：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的日平均用能人数，包括在岗在

编（注册）人员和各类编外工作人员。计算方法： 

用能人数=本单位办公区域统计周期内的用能人数总量/统计周期的

天数。 

编制人数：填写本单位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编制人员数量。 

车辆数量：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属于本单位公务活动使用的所有

公车数量。包括本单位使用的公务用车数量和由本单位支付油耗费用的

租（借）用车辆数量。 

编制车辆数量：填写本单位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车辆编制数量。 

公务用车数量：填写本单位保障行政办公使用的公务用车数量。 

汽油车数量：填写本单位实用车辆中消费汽油的车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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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车数量：填写本单位使用车辆中消费柴油的车辆数量。 

电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消费的总电量及费用数

据。采集方式有两种： 

一是从电力供应部门获取数据； 

二是逐户调查各用户和统计公用电耗，然后累加获得总消费数据。 

水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实际用水量及费用数

据。 

原煤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原煤实际消费量及

费用数据。 

天然气消费数据: 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天然气实际消费

量及费用数据。数据采集有两种方式： 

一是集中供应和使用的，由燃气公司提供能耗数据； 

二是分户购买、使用的，逐户调查和累加各用户消费量和费用。 

汽油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办公使用的汽油实际消费量

和费用。“其他用油”应填写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的

汽油消费量。 

汽油消费量和费用等于公务用车、其他用途车辆的汽油消费量和费

用与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的其他汽油消费量和费用的

总和。 

柴油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统计周期内办公使用的柴油实际消费量

和费用。“其他用油”应填写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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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消费量。 

柴油消费量和费用等于公务用车、其他用途车辆柴油消费量和费用

与因冬季供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所需的其他柴油消费量和费用的总

和。 

热力消费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外购热力消费量和

费用。热力消费量数据从热量计量装置上获取。未安装热量计量装置的

只填写费用。 

可再生能源应用的相关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太阳能

光热利用系统、太阳能光电利用系统、浅层地热能利用系统等相关数据。 

其他能源数据：填写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使用的其他能源数据，

消费量参照相应折算系数折算成吨标准煤，并在“（ ）”中填写本制度

中未列出的能源的类型。 

（三）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国管节能基 3 表） 

机房建筑面积：填写本单位数据中心机房使用及其配套用房的建筑

面积。 

设备总功率：填写数据中心机房各类 IT 设备的总功率、保障机房恒

温恒湿功能的空调总功率、机房配电及附属设备总功率的和。 

（四）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国管节能基 4 表） 

采暖面积：填写本单位办公场所中实施冬季采暖的建筑面积。 

独立供暖面积：填写本单位办公场所中由本单位独立供暖的建筑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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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计量收费的面积：已安装热计量装置，按热消费量收费的单位，

填写热计量收费的采暖面积。 

独立供暖供热能力：填写本单位独立供暖的锅炉设备的额定供暖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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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 施 方 案 

（一）职责分工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统一部署

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组织实施。 

1．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

包括制定统计实施方案、部署统计工作、编制并发放统计软件和报表、

开展统计培训、组织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审核汇总统计数据、编制统计

工作报告等。 

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统计工作。

包括制定统计实施方案、部署统计工作、发放统计软件和报表、开展统

计培训、组织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审核汇总统计数据、编制统计工作报

告并报送上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机关

事务工作的机构制定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实施方案，于 2013 年

10 月底前报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3．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

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

责。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负责所属公共机构（包括派驻地方的

公共机构）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制定本部门、本系统公共机构能

源资源消费统计实施方案，于 2013 年 10 月底前报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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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二）统计报表的填报主体 

1．基层表 

基层表包括《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

费状况》，由各公共机构填写、上报。各部门基层表直接报送同级人民政

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部门所属的公共机构基层表由各部门汇总

后，报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 

2．综合表 

综合表包括《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公共机

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

统计汇总情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由有关

部门和单位汇总、填写本地区、本部门所辖（属）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费数据，报送上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或上一级行政主管

部门。 

（三）统计数据填写、审核 

各公共机构应指定专门统计人员（以下称“统计员”）负责能源资源

消费数据的采集、报表的填写和报送。统计员应当具备与统计工作相适

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各公共机构主管节能工作的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能源资源消费统计

60



 25 

数据进行严格审核，确定无误后，加盖单位公章报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对本级和本地区公

共机构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复核，并定期抽查，确保上报的能源资源种

类、计量单位、消费量及费用等内容符合本制度规定。 

实施网络填写报送的公共机构参照上述程序严格进行审核和复核。 

（四）报送周期与时限要求 

1．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

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分月填写本级机关的《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公共

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和《公

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并于下个月前 20 日内报送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各

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组织所属公共机构（包括派驻地方的公共机构）分月

填写《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公共机构

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由

各部门按半年、年度汇总填写《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

况》、《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公共机构数据中心

机房能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

情况》，半年汇总情况于当年 7 月 31 日前报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年

度汇总情况于次年 3 月 1 日前报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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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按年度汇总填写《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

总情况》、《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公共机构数据

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和《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

汇总情况》，于次年 4 月 15 日前报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地方各级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的周期和报表报送时限等统计

工作要求，应在符合上级相关要求的基础上，自行确定。 

（五）数据分析 

各公共机构应结合本单位、本系统建筑面积、用能人数、用能设备

运行等情况，按月（季度）对煤、燃气、燃油、电、热力和水等能源资

源消费状况进行分析评价。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定期对本级和本

地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进行分析，形成《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费统计分析报告》，与统计数据同步报送。 

（六）数据安全管理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通报和公示应报主管部门审批；未

经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开和公布。 

对保密有特殊要求的国家安全等部门根据本制度要求，自行组织本

系统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相关能源资源消费信息在符合保密要求

的情况下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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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 录 

（一）台账 

1．《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台账》是各公共机构分类汇集、整

理和积累能源资源消费原始信息的账册，主要记录公共机构使用的各种

能源资源的逐月（年）消费量及费用。各公共机构须逐月按时填写，逐

年建册。 

2．《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统计台账》是各公共机构分类

汇集、整理和积累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原始信息的账册，主要记录本

单位数据中心机房使用能源的逐月（年）消费量。各公共机构须逐月按

时填写，逐年建册。 

3．《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台账》是各公共机构分类汇集、

整理和积累本单位采暖能源资源消费原始信息的账册，主要记录冬季各

种能源的逐年消费量及费用。各公共机构须逐年按时填写，5 年一个周

期进行建册。 

（二）公共机构基本情况汇总表 

《公共机构基本情况汇总表》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共机构节

能管理部门或公共机构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公共机构名录库使用，主要记

录本地区、本部门所辖（属）各级各类公共机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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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情况统计台账 
 

单位名称：                        201  年至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201 年 201 年 201 年 201 年 201 年 

甲 乙 丙 1 2 3 4 5 

采暖面积 平方米 300      

其中：独立供暖面积 平方米 3001      

        热计量收费面积 平方米 3002      

独立供暖供热能力 兆瓦 310      

采暖天数 天 320      

水消费量 立方米 330      

费用   万元 331      

电消费量 万度 340      

费用   万元 341      

原煤消费量 吨 350      

费用 万元 351      

原煤热值 千卡 352      

天然气消费量 立方米 360      

费用 万元 361      

柴油消费量 升 370      

  费用 万元 371      

热力消费量 吉焦 380      

费用 万元 381      

其他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390      

费用 万元 391      

统计员      

采暖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日期: 20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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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审核基本方法 

一、审核范围 

   主要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中所设置基础表（公共

机构基本信息、消费状况）和综合表（部门汇总情况、行政区域汇总情

况和分类汇总情况）中的指标及报表填制情况进行审核评价。 

二、审核内容 

（一）单位基本信息指标 

主要指“公共机构基本信息”表中的建筑面积、用能人数（编制人

数）、公车数量（编制数量、汽油车数量和柴油车数量）等 3 类 7 个指

标。另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还应对综合表中公共机构的编制数量

进行核实。 

（二）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主要指“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中的电、水、原煤、天然气

等 11类能源资源消费量和费用的 31个指标。 

三、审核方法 

（一）利用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根据公共机构能源资源

消费统计指标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选取适当的基准指标，分析判

断报表中各类数据的合理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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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参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计投资„1999‟2250

号）中明确的建筑面积标准，计算人均建筑面积等指标，核对公共机构

基本信息报表中数据的合理性。也可比照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电、油等

能源价格，核对报表中各能源的消费量与费用指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二）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主要是将公共机构报告期与历史同期

数据进行比较，依据数据动态趋势、水平变化情况对数据准确度做出基

本判断。 

例如：可参照上年能源资源消费主要指标值，如人均用水量、单位

建筑面积用电量或公务用车单车油耗量等进行比较，出现变化异常的情

况则需要进一步核实调查。 

（三）利用平均值指标进行对比。是指在计算本行政区域同类型公

共机构中 2-3 个能源资源的人均或单位建筑面积消费平均量，判断报表

中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例如：在审核武汉市党政机关报送的 2010 年数据时，先计算该市

2010 年度所有国家机关人均用水量和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的平均值，对

比市政府各部门报表中的人均用水量和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审核评价

各部门报表的数据质量。 

（四）数据质量抽样调查。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应定期、不

定期组织实地抽查所属公共机构报送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质量，核

实相关数据的质量情况。实地抽查时，一是从公共机构人事管理部门、

房管部门了解用能人数、建筑面积的准确性；二是与公共机构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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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帐和财务票据进行核对，调查水、电等能源资源填报数据质量情况。 

四、审核步骤 

（一）基础表的审核 

基础表主要包括公共机构基本信息、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1.人工审核。收到调查对象上报的基础报表后，首先，应检查报表

填写的完整性，即公共机构基本信息、能源资源消费量及费用等指标填

写是否齐全。其次，采用对比分析等方法，抽查报表中的 2-3 组数据，

计算其主要指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如：人均建筑面积是否在合理区间

内、电费单价是否合理等。 

2.计算机审核。经人工审核无误后，将基础表数据录入计算机。采

取分类、对比分析等方法，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程序中设定的审核关系进

行审核。对出现异常情况要逐项核实，对情况属实但不符合审核关系的，

要逐一调查原因。 

例如：某市政府机关年用电情况分析方法，如表所示： 

1 A B C D E F G H 

2 部

门 

2009年用电情况 2010年用电情况 人均用 
电量同 
比变化 3 

用能人数 
（人） 

用电总量 
（度） 

人均用电量 
（度/人） 

用能人数 
（人） 

用电总量 
（度） 

人均用电量 
（度/人） 

4 甲 200 432100 2161 195 397890 2040  -5.60% 

5 乙 250 520110 2080 265 518800 1958  -5.90% 

6 丙 150 280000 1867  160 350000 2188  17.19% 

①将数据录入 Excel后，把上年数据进行有序排列 

②在“D4”、“G4”栏分别设定计算式“=C4/B4”和“=F4/E4” 

③在“H4”设定计算式“=（G4- D4）/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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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针对“丙部门”同比变化异常的情况，要进行调查核实。   

（二）综合表的审核 

综合表主要包括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部门汇总情况、行政区域汇

总情况和分类汇总情况。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要及时通过编制和

教科文卫体等部门，详细了解所属公共机构的编制数量和机构设置情况。 

1. 部门汇总情况。本表主要由各级国家机关各部门进行填报。接

收报表后，首先应检查报表填写的完整性，即公共机构数量、单位基本

信息、能源资源消费量及费用等指标是否齐全；其次是抽查报表中的 2-3

组数据，分析其主要指标的合理性和规范性。在此基础上，区分公共机

构类型，分类整理汇总统计数据，再利用平均值指标进行对比审核。 

另外，部门汇总情况报表中电、水、原煤等消费量是以 “万”级计

量，要注意相关数据是否进行计量单位换算。 

2. 行政区域汇总情况和分类汇总情况。这两个报表是由县级以上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汇总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情

况，并同步报送上一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接收报表后，首先应检

查报表填写的完整性，即公共机构数量、单位基本信息、能源资源消费

量及费用等指标是否齐全；其次是核查两张报表数据的统一性，即行政

区域汇总和分类汇总情况报表中各能源资源消费的总量应保持一致性；

再者是抽查报表中的 2-3 组数据，分析其主要指标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在此基础上，区分公共机构类型，分类整理汇总统计数据，再利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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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或历史值进行对比审核。 

从各省市上报的 2005 年至 2008 年及 2009 年能源资源消耗数据情

况来看，有个别省市出现计量单位换算不正确，还出现两张报表统计结

果不一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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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基本方法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提高能源资源消费

统计分析水平，科学评价和判断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及变化趋势，

依据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手册》有关规定，结合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费的特点，我们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的基本概念、类型及

方法等进行了整理，供各级公共机构及相关管理部门参考使用。 

一、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的概念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以下简称“统计分析”）主要是

指依据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用能设

施设备运行状况、日常管理及节能改造等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构成、各类能源资源消费的内在联系及

其发展变化规律、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的分析、判断和评价。统计分

析是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基本规律、变化特征和节能管理、改造成

效进行评价、监督的重要手段。 

二、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的主要类型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主要分为定期分析、专题分析、综

合分析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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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分析 

定期分析是指按月度、季度、年度等周期定期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

消费情况进行的分析评价，主要反映各类能源资源主要指标（总量、人

均消费量、单位建筑面积消费量，下同）消费情况、同比变化与节能目

标完成情况等。 

中央国家机关从 2008年开始实行月报、季度分析通报，定期对各部

门办公区用水、用电、公务车用油及其年度节能指标使用情况进行评价，

对加强各部门节能管理、有效降低能源资源消费，发挥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 

（二）专题分析 

专题分析是指针对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对某一类型能源资源消费情况专题进行分析评价。这种分析是不定期的，

可因时、因事进行选题，要求重点突出，并紧紧围绕主题进行系统深入

调查与分析。 

在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中，要适时地结合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

实际情况和阶段性工作需要，开展专题分析，有利于深入剖析能源资源

消费使用和管理情况，并有助于挖掘节能潜力及查找节能管理的薄弱环

节。 

（三）综合分析 

综合分析是指对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评

价。这种分析要求在定量分析能源资源消费情况的基础上、深入调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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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资源使用和管理情况，从定量、定性两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评价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用能管理水平。 

各级公共机构及相关管理部门在对 2010年度及“十一五”能源资源

消费情况分析时，应该在认真整理 2005 年至 2010 年能源资源消费统计

数据的基础上，深入调查和研究节能管理情况，采用综合系统的分析方

法，科学分析评价“十一五”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及节能管理水平。 

三、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分析的具体方法 

（一）分类分析法 

分类分析法是指区分公共机构行业、类型，在掌握能源资源消费相

关信息的基础上，对各类型、各行业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分别进

行分析评价的方法。 

县级以上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机构

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分析评价时，应采用分类分析法，区分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及其他）、团体组织分别进行

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分析，进行相同行业之间能源资源消费水平分析比较，

有助于合理、系统地反映各行业、各类型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水平。 

（二）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将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和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相结合，通

过各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比分析能源资源消费情况。本方法要求所

对比各指标内容、口径、计量单位和计算方法要统一，要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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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实施的《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对国家机关、事业和其他

单位的能源消费情况分析时，采用人均能源消费量指标评价其变化趋势

和能耗水平，且要求在测算人均能源消费量时，剔除人员与用能设施增

量等影响因素。 

统计分析中,对比分析法可适用于绝对量和相对量两种类型指标的

分析比较。绝对量的对比分析主要用于公共机构综合能耗和各类型能源

资源消费总量的分析比较，如公共机构用水、用电总量的同比分析评价。

相对量的对比分析可采用一项或多项（人均能耗量、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量、单车油耗量等）指标进行分析比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

用于同地区、同时期、同类型公共机构之间的分析，比较和评价公共机

构之间的能耗水平高低；另一方面进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

公共机构之间相对量的比较，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公共

机构之间的能耗水平差异。 

（三）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是指对公共机构各类型能源消费构成及主要指标变化情

况进行分析，是在综合能耗分析的基础上，对各类型能源进行总量、人

均和单位建筑面积消费量（公务车单车消费量）的指标分析。采用结构

分析法，一方面可深入了解公共机构各类型能源消费在综合能耗中的权

重，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掌握各类型能源消费的基本情况。 

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开展统计分析工作中，应将本行政区域

内公共机构消费能源统一折算为标准煤，比较各类型能源的权重。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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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对公共机构能源消费中的电、原煤、油（汽油、柴油）、气（天然

气、液化石油气等）等指标进行深入分析。 

(四)动态分析法 

动态分析法是指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主要指标，按照时间序列

进行排列，形成一个动态数列，从数量方面分析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

变化的趋势和规律。在动态数列中，绝对量指标（水、电、油等消费总

量）是最基本的，相对量指标（人均、单位建筑面积消费量或单车油耗

量等）是由绝对量指标派生的。 

通常在运用动态分析法时，对公共机构逐年（月）水、电、油等消

费总量、人均消费量、单位建筑面积消费量和单车油耗量进行排列，并

辅以相关的图表说明，可直观地反映能源资源消费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五）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是指分析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中导致主要指标变动的

各因素影响方向和程度的一种方法，各因素指数的乘积应当等于总变动

指数。本方法适用于专题分析中，以深入分析公共机构能源消费的内因，

使用时可将影响能耗变化的主要指标分解为各个可以计量的因素，并根

据各个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测定各因素对分析指标的影响方面和程度。 

例如: 2009 年，某政府部门公务车数量 25 辆，单车年平均行驶里

程共计 4万公里，单车平均油耗 12升/百公里；到 2010年公务车数量减

少为 20辆，单车年平均行驶里程共计 3万公里，单车均油耗 10升/百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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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该部门公务车用油情况时，可把公车数量、行驶里程及单车

油量等对用油总量影响的各因素联系起来，其方法是： 

2009年，25辆×4万公里×12升/百公里=12万升 

2010年，20辆×3万公里×10升/百公里=6万升 

同比分析：6万升/12万升=（20辆/25辆）×（3万公里/4万公里）

×（10 升/百公里/12 升/百公里）。计算结果显示，影响用油总量的各

因数指数分别为：车辆数量 0.8、行驶里程 0.75、单车油耗量 0.83。这

表明该部门 2010年单车油耗量降低对用油总量同比下降影响最大。 

四、主要能源资源指标折标煤计算与分析及水消费指标的计算方法 

（一）主要能源折标煤计算方法 

1．计量单位换算。要将各种能源不同数量级计量单位转换为标准计

量单位。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报表制度》（2010 年统计年报和 2011

年定期报表）中明确的几种产品的单位换算系数： 

1千克液化天然气=1.38立方米天然气； 

1立方米天然气=0.7256千克液化天然气 

汽油，1升=0.73千克，1千克=1.3699升 

重柴油，1升=0.92千克，1千克=1.0870升 

轻柴油，1升=0.86千克，1千克=1.1628升 

煤油，1升=0.82千克，1千克=1.2195升 

燃料油，1升=0.91千克，1千克=1.0990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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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折标准煤计算。将某种能源（以实物量）单位计量折算为标准量

能源（以标准量单位计量），需要根据能源数量（实物量），并采用其

标准量系数进行计算。计算公式： 

某种能源标准量=某种能源实物数量×能源折标煤系数 

【国家标准 GB2589-81 中确定：能源折标准煤系数＝某种能源实际

热值（千卡/千克）/7000（千卡/千克）；1卡=4.1816焦耳】 

3．几种能源折标煤系数的注意事项 

（1）电力：由于公共机构能源消费用途相对固定，在进行能源资源

消费统计分析过程中，统一按照国家统计规定的“1 万千瓦时=1.229 吨

标准煤”进行计算。其它用途另行确定。 

（2）煤：应对公共机构所消费煤的质量（热值）进行调查，根据实

际消费煤的质量（热值），选择适当的折标煤系数。 

例如：北京某单位生活用煤的热值为 5700 千卡/千克，其折标煤系

数为 0.8143（5700/7000）。江西某地区生活用煤热值为 4500千卡/千克，

其折标煤系数则应选择 0.6429（4500 /7000）。 

（3）热力：按照《能源统计报表制度》（2010 年统计年报和 2011

年定期报表）确定分以下几种情况： 

①热水：假定出口温度为 90℃，回水温度为 20℃的情况下,闭路循

环系统每千克热水的热值按 20 千卡计算,开路供热系统每千克热水的热

值按 70千卡计算。 

②饱和蒸汽：压力 1-2.5千克/平方厘米，温度 127℃以下，每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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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的热值按 620千卡计算；压力 3-7千克/平方厘米，温度 135-165℃，

每千克蒸汽的热值按 630 千卡计算；压力 8 千克/平方厘米，温度 170℃

以上，每千克蒸汽的热值按 640千卡计算。 

③过热蒸汽：压力 150 千克/平方厘米。200℃以下，每千克蒸汽的

热值按 650千卡计算；220-260℃，每千克蒸汽的热值按 680千卡计算；

280-320℃，每千克蒸汽的热值按 700 千卡计算；350-500℃，每千克蒸

汽的热值按 750千卡计算。 

（4）采暖。区分集中供暖和自供暖两种情形。 

集中供暖：应从各地区集中供暖管理部门调查单位建筑面积标准煤

消费量或者单位供暖面积的平均耗热量，再行计算公共机构供暖标准煤

消费量。 

例如：河北省保定市某学校冬季采暖由市政集中供暖保障，2009年,

该学校供暖面积为 5万平方米，如何计算其供暖标准煤消费量？ 

首先需要从负责该学校供暖的部门获取这个采暖季的采暖标准煤消

费平均值 0.00852吨标煤/平方米。 

然后计算其标准煤消费量：50000 平方米×0.00852 吨标煤/平方米

=426吨标煤 

自供暖：已计算供暖燃料能源的标准煤消费量的，不再计算供暖标

准煤消费量。 

（5）新能源。区分发电和供热两种类型。 

太阳能、风能发电：按太阳能产生的电量，计算其标准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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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地热供暖制冷（热水）：可参照热力计算标准煤方法进行

计算。 

（二）主要能源消费指标及计算方法 

1．能源消费总量。应对各公共机构消费的所有类型能源折算为标准

煤消费量进行累加所得（水在公共机构通常不作为能源类型，原则上列

为资源消费）。 

【公共机构能源消费主要指标计算过程中，能源消费总量中应包括

新能源。但在人均能源消费量、用电总量及人均用电量等指标中不计入

新能源】 

2．人均能源消费量。应按标准煤进行计算。其公式为： 

人均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总用能人数  

3．常用的各类型能源消费指标。计算公式为： 

人均用电量=电消费总量/总用能人数 

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电消费总量/总建筑面积 

公务用车单车油耗量=公务用车油消费总量/公务用车总数量 

（公务用车不包括非汽车类交通工具） 

（三）水消费主要指标及计算方法 

1．水消费总量。是指公共机构消费水的总量，主要包括自来水、自

备井供水、桶装水及市政供热水等。另外，要正确处理好中水的计入方

法，凡属于公共机构水资源二次利用“生产”的中水，不应重复计入。 

2、人均用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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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用水量=水消费总量/总用能人数 

五、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的主要步骤 

第一步：确定分析主题和大纲 

确定分析主题，一是根据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反映出的

情况和问题进行选题；二是根据国家节能减排工作要求和公共机构节能

管理工作需要进行选题。所选主题要鲜明、适时，目的要合理、准确。 

分析大纲，一般包括分析研究背景和目的，主题和纲要，内容和重

点，论点和论据，分析的方法和过程等。要做到观点和材料紧密结合和

有机统一，用正确的观点统帅材料，用丰富的材料阐明观点。 

第二步：搜集、加工资料 

统计分析资料既要充分、准确、可靠的基础数据，还要丰富详实的

实际情况调查。一方面应认真整理各类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报表中的数据；

另一方面要组织专题调查，搜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使用、管理及改造等

情况，充实分析研究材料。 

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审核基础数据的准确性，核对相

关资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确认符合统计分析研

究目的要求方可使用。 

第三步：综合分析相关信息 

应选择合理的评价指标和正确的分析方法，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由部分到全体，逐步分析归纳，深入揭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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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 

第四步：归纳概括分析结果 

应以降低能源资源消费、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为核心，真实反映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和各项节能措施和政策落实客观情况，揭示

能源资源消费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深入系统地挖掘节能潜力，并

提出合理的节能工作建议。 

六、相关工作要求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中明确：为科学准确掌握公共

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各公共机构应根据本单位、本系统建筑面积、

用能人数、用能设备运行情况等，定期对电、水、气、油、煤等能源资

源消费情况进行分析评价；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

机构应定期对本级和本行政区域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进行分析，

形成《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报告》，与相关报表同步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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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报表关系示意图 

基层表：基 1 表（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基 2 表（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基 3 表（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基 4 表（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 

综合表：综 1 表（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综 2 表（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综 3 表（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

综 4 表（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中央级各部门基层表 中央级各部门基层表 本级基层表 综合表 

中央级各部门所属下一级公共机构 

本级基层表 综合表 

中央级各部门所属下二级公共机构 

…‥ 

 

全省公共机构能耗情况汇总（综合表） 

各省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 本级基层表 综合表 

 

 

 

 

 

省级各部门 

省级各部门所属下一级公共机构 

本级基层表 综合表 

省级各部门所属下二级公共机构 

…‥ 

 

全市公共机构能耗情况汇总（综合表） 

所辖各市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 

市级各部门 

本级基层表 综合表 

市级各部门所属下一级公共机构 

本级基层表 综合表 

市级各部门所属下二级公共机构 

…‥ 

 
全县公共机构能耗情况汇总（综合表） 

全国公共机构能耗情况汇总 

所辖各县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 

所辖各乡镇、县级各部门 

各乡镇综合表 

县级各部门基层表 

县级各部门汇总情况（综合表） 
县级各部门所属下一级公共机构 

本级基层表 综合表 

…‥ 

 

县级各部门所属下二级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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